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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核定本） 
中華民國 95年 2月 14日院臺工字第 0950002193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8年 2月 3日院臺工字第 0980001593號函修正 

 

壹、依據 

九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行政院第二九五三次院會，院長指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會同相關機關，組

成專案小組，逐案檢討閒置之公共設施，並研究以委外方

式辦理，以減少浪費閒置情況。 

貳、目標 

列管追蹤閒置之公共設施，定期檢討活化辦理情形，瞭解

落後原因，協調解決困難問題，提高公共設施使用效益。 

參、推動機制 

一、行政院成立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

組） 

（一）專案小組，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工程會主任委

員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內政部、財政部、法

務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主計

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工程會等部會副首長

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相關機關首長或

業務主管列席。 

（二）專案小組每季召開會議一次，督導本方案之執

行，針對列管案件執行遭遇之困難問題，全力協

調解決，並督導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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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１、訂定閒置公共設施之活化標準。 

２、辦理各項閒置公共設施之清查作業。 

３、閒置公共設施活化計畫推動執行之督導與困

難之協調及排除。 

４、按月檢討各列管案件活化辦理情形。 

５、其他相關事項。 

（三）專案小組幕僚業務，由工程會辦理。 

二、各主管機關成立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下稱推

動會報） 

（一）受本方案列管之閒置公共設施，其主管機關應

成立推動會報。 

（二）推動會報每月檢討各列管案件活化辦理情形，

及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並確實執行下列事項： 

１、督促主辦機關確實檢討並擬具可行活化計

畫。 

２、追蹤管制列管案件活化計畫執行進度。 

３、追蹤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興建案件或其他經專

案小組決議由各主管機關自行列管案件活化

執行情形。 

４、檢討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理系統資料

填報狀況。 

５、追蹤管制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６、其他。 

肆、閒置公共設施之清查、列管及輔導 

一、清查及列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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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體報導及審計部調查報告資料為基礎，由主管機

關清查各機關已完工，但未依原計畫使用、使用率偏

低或長期停工具潛在閒置情形之公共設施，其中： 

（一）中央機關自辦或補助地方政府興建案件，於提

報專案小組備查後，納入列管追蹤。 

（二）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興建案件或其他經專案小組決

議由各主管機關自行列管案件，納入推動會報按

月管控活化辦理情形，必要時向專案小組彙報輔

導成果。 

二、活化處理原則 

（一）各主管機關應本權責輔導，並督促主辦機關對

閒置公共設施進行改善及擬訂活化措施，包括原

設施功能之強化、委外經營、轉型再利用或拆除

等最終處理。 

（二）委外經營案件，應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及行政院鼓勵各機關積極辦理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方案辦理。 

（三）特殊個案，得委由專家及專業團體構思解決對

策，並謀求最佳處理方式，予以活化或補強原低

度利用之設施。 

（四）主辦機關依本方案執行改善及活化措施所需經

費，由各主辦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或

循預算程序辦理。 

三、困難問題之協調處理 

（一）各主管機關應本權責協助主辦機關解決推動活

化過程所遭遇之困難問題，若無法解決，可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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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協助解決。 

（二）涉跨部會事項時，各主管機關應先商請相關部

會協助辦理，若無法達成共識，提報專案小組協

助解決。 

四、強化列管案件之管理 

（一）閒置公共設施經專案小組納入列管後，各主管

機關即應督促主辦機關將設施基本資料登錄於工

程會「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理系統」，並

於每月五日前填報截至上月底活化辦理情形，俾

利列管追蹤。 

（二）各主管機關應於每月七日前，至前開系統確認

活化進度辦理情形，俾利管考。 

（三）活化進度落後需展延活化完成期限者，主管機

關應於主辦機關提出申請時，一併檢討相關人員

責任，再報請工程會修正系統相關資料。 

五、主辦機關不積極配合之處理 

各主管機關於督導時，如遇主辦機關不積極配合推動

活化工作，得移請審計單位或依相關規定處理。 

六、解除列管原則 

列管案件經主管機關確認已達活化標準者，提經專案

小組備查後，解除列管。 

七、各主辦機關執行情形著有績效者，由各主管機關適時

發布新聞。 

伍、評核及獎懲 

一、主管機關應於列管案件提報解除列管時，一併就主辦

機關活化執行情形進行評核；對活化進度超前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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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獎勵，對活化進度落後者，於檢討相關人員責任後

作適當之處置，並於提報專案小組備查後據以辦理。 

二、專案小組應於每年初對各主管機關前一年度活化推動

情形作評核；對活化件數超過預估者，酌予獎勵，對

活化件數未如預估者，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陸、方案執行期限 

本方案執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後續公共設

施使用效益之管考，由各主管機關本於職權追蹤辦理。 


